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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持续关连交易 

续签再保险业务合作框架协议 
 

于2012年3月28日，本公司与人保香港续签了再保险业务合作框架协议。根据该协议，

本公司同意向人保香港分出保费并收取手续费，及人保香港同意向本公司分出保费并收

取手续费。 

 

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再保险业务合作框架协议构成本公司的持续关连交易。分出

再保险交易的保费金额和手续费金额，由于并无一项适用百分比率超过上市规则第

14A.34条所规定的5%界限，分出再保险交易只需按照上市规则第14A章遵守申报、年度

审核及公告的规定，并可获豁免遵守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分入再保险交易的保费金额

和手续费金额，并无一项适用百分比率超过上市规则第14A.33条规定的0.1%界限，因此

分入再保险交易可获豁免遵守申报、年度审核、公告及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 
 
 
序言 

本公司与人保香港于2011年3月25日签订的再保险业务合作框架协议已于2011年12月31

日到期，本公司与人保香港于2012年3月28日续签了再保险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以继续

巩固本公司与人保香港现有业务合作关系，促进双方各自业务持续发展，并确保双方再

保险业务在本协议的框架内依法合规进行。由2012年1月1日至本公布日期，本公司与人

保香港的再保险业务仍在进行，本协议在该期间的分出再保险交易和分入再保险交易并

无一项适用百分比率超过上市规则第14A.33条规定的 0.1%的界限。 
 
本再保险框架协议 

日期 
2012年3月28日 

 
订约方 
(1)本公司；及 

(2)人保香港。 

 
本公司主要在中国经营财产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相关的再保险业务， 

及投资和资金运用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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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保香港主要在香港经营财产保险，包括货物运输保险、旅游意外保险、家居保险、汽
车保险、船舶保险及各类责任保险等一般保险业务，再保险业务以及自有资金和保险资 
金运用。 
 
概述 
根据本协议，本公司同意不时向人保香港分出保费，并人保香港同意不时向本公司分出 

保费。根据本协议，订约一方通过向订约对方收取协议的保费，以再保人身份承担订约 

对方的风险，并向订约对方支付手续费。在本协议的框架下，订约双方可就具体的再保

险业务订立各种再保险协议。每项具体再保险业务的分出保费金额和收取的手续费比率

等由双方参考市场水平，公平协商而定。该等再保险协议按一般商务条款达成。再保险

业务包括合约及临时性再保险业务，所涵盖的风险范围包括所有类别的一般再保险业务

按比例及非按比例的风险。 

 

订约双方各自收取的手续费是以分出保费总额为基础，按有关比率计算。手续费比率参

考市场水平并经公平协商达成。手续费比率因不同类别的再保险（例如按比例合约再保

险、非按比例合约再保险及各类临时性再保险）而不同。分出的保费和手续费将以现金

支付，其支付日期将按照订立该等再保险协议时订约双方同意的付款基准进行。 

 

本协议为期一年，自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  
 
年度上限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协议的分出再保险交易的年度上限如下： 

 

人民币百万元 

本公司向人保香港分出的保费（已分出及将分出） 520  

本公司向人保香港收取的手续费（不含税，已收取及将收取） 150 
 

本公司主要根据以往年度本公司与人保香港的再保险业务数据，和预计在本协议期内与

人保香港进行的再保险业务规模，制定上述分出保费年度上限。上述手续费年度上限根

据过往交易的市场手续费水平及上述分出保费年度上限测算。 
 

预计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即本协议期），本协议的分入再保险交易根据上

市规则第 14A.33(3)条构成符合最低豁免水平的持续关连交易，因此并无设定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分入再保险交易的年度上限。 

 
历史金额 

于2009、2010及2011年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及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3月27日期间，

本公司向人保香港分出的保费金额和收取的手续费金额总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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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向人保香港     

分出的保费            收取的手续费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 62 19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 714 269

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 450 133

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3月27日 86 21

 
订立本协议的原因及效益 

人保香港主要在香港经营一般保险业务，再保险业务以及自有资金和保险资金运用，是

本公司再保人之一。本公司与人保香港订立本协议，以期实现分散风险和稳定经营的目

的。董事会（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本协议项下的交易将在本公司日常业务中订立

并按一般商务条款进行，本协议的条款及建议年度上限均公平合理，并符合本公司及股

东整体利益。 
 

上市规则的要求 

人保香港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人保集团的海外子公司。人保集团持有本公司已发行股本的

69%，及持有人保香港已发行股本的75%。按照上市规则，人保香港属本公司的关连人士。

因此，本协议构成本公司的持续关连交易。因在人保集团任职，本公司董事吴焰先生、

王银成先生、周树瑞先生、俞小平女士和李涛先生就审议及批准本协议之董事会决议案

均已放弃投票。分出再保险交易的保费金额和手续费金额，由于并无一项适用百分比率

超过上市规则第14A.34条所规定的5%界限，根据上市规则第14A章，分出再保险交易只

需遵守申报、年度审核及公告的规定，并可获豁免遵守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分入再保

险交易的保费金额和手续费金额，并无一项适用百分比率超过上市规则第14A.33条规定

的0.1%界限，因此分入再保险交易可获豁免遵守申报、年度审核、公告及独立股东批准

的规定。 
 
释义 

在本公布内，除文义另有所指外，下列词语具有以下涵义： 

 
「本协议」或 

「本再保险框架

协议」 

 

指 本公司与人保香港于 2012 年 3 月 28 日订立的《再保险
业务合作框架协议》 
 

「董事会」 指 本公司董事会 
 

「分入再保险交
易」 

指 在本协议项下，人保香港向本公司分出保费（已分出及将
分出）并收取手续费（已收取及将收取）的再保险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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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出再保险交
易」 

指 在本协议项下，本公司向人保香港分出保费（已分出及将 
分出）并收取手续费（已收取及将收取）的再保险交易 
 

「本公司」              指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国注册成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其 H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关连人士」 指 上市规则赋予该词语的涵义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香港」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上市规则」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人保集团」 指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国注册成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 
 

「人保香港」 指 中国人民保险(香港)有限公司，一家在香港注册成立的有
限公司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币」 指 人民币，中国的法定货币 
 

承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张孝礼 

中国北京，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于本公布日，本公司董事长为吴焰先生（执行董事），副董事长为王银成先生（执行董事），郭生臣先生及王和先生
为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为周树瑞先生、俞小平女士、李涛先生及谢仕荣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为陆健瑜先生、丁
宁宁先生及廖理先生。 

 
 

 


